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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专利审查内容及专利权评价报告申请流程

公司名称 全球法规注册CRO-国瑞IVDEAR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光明区邦凯科技园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专利审查内容及专利权评价报告申请流程

我国《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2018年年底，我国外观设计专利有效量为161.1万件，增长率10.4%；截至2019年9月底，我国外观设计专
利有效量为172.9万件。

外观设计审查涉及保密原则、书面审查原则、听证原则和程序节约原则。

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务院各部门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纷纷采取
措施减轻当事人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压缩审批时间，激发市场活力，国家知识产权修改了《专利优先
审查管理》。那么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和复审申请优先审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等
国家重点发展产业；

2.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3.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

4.专利申请人或者复审请求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
明创造；

5.就相同主题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申请；

6.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审查。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依《专利法》第40条进行初步审查，审查范围主要包括新颖性审查、申请文件的形式
审查（法条A27.1/R2/R3.1/R16/R27-29/R35.3/R51/R52/R119/R121）、明显实质性缺陷（A5.1/A25(六)/A18/A
19.1/A2.4/A23.1/A27.2/A31.2/A27.2/A33/R43.1/A9）/其他形式审查（A24/R30/A29.1/R6/R13.3/R13.4/R33/R36/
R42/R43.2/R43.3/R45/R86/R100）以及相关费用的审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内部审查流程图

关于图片或照片的审查包括是否是保护客体、是否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是否是禁止重复授权、是
否缺乏明显新颖性、是否具有单一性、是否清楚表达、是否修改超范围、数量是否足够、是否清晰、投
影关系是否正确、是否与其他文件一致。

对于简要说明的审查

首先是基本内容：产品名称、用途、设计要点和公告视图；

其次是必要时应当写明的内容：请求保护色彩或省略视图、相似设计制定基本设计、平面产品图案连续
情况、细长物品省略画法、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套件产品各套件名称、图形用户
界面的用途、在产品中的区域、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变化状态等。

然后是禁止写明的内容：商业宣传用语、性能、内部结构等。

随后即初审结案：授权/驳回/主动撤回/视为撤回/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并发送相关通知书或决定。

注意：申请人对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有异议的，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意见。

专利权评价报告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
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
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做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的证据。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存在是因为我国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也仅授权的外观设计和
实用新型专利可以申请专利权评价报告。主用用途就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为审理、处
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确定是否需要中止相关程序。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后2个月内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
书后要及时付费，是否视为未提出请求；针对同一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仅作
出一份专利权评价报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查阅或者复制该专利权评价报告。

需要注意的是：专利权评价报告中的结论可能是对专利权人不利的，如专利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造，不
符合授权条件等。专利权评价报告不是行政决定，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专利权评价报告审批流程

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专利侵权诉讼量也在不断上升，2010年至2018年我国外观设计专
利权评价总完成量4.93万件，2018年请求量18483件，较2017年提高了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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